附件：场所搬迁涉及文件资料、实物材料的归档参考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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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党和国家领导人、国内外知名人士、社会各界给我校的题词、贺信、贺电；
2、国内外人士、社会各界向我校捐赠的重要礼物、纪念品；
3、反映学校及各单位历史、现状、成果的各类正式出版物；
4、新闻媒体对我校师生员工先进事迹的报道材料；
5、学校及各单位举办的各类重要宣传、展示活动的图片资料；
6、学校及各单位举办的重要庆典、重要会议、学术活动的文字和声像材料；
7、我校师生、员工在国际国内重大竞赛中获得的奖杯、奖状、证书；
8、我校教学名师编写的讲义、讲稿；
9、我校教师撰写的获奖优秀教材；
10、重要专业课程考试中成绩优秀的答题试卷；
11、我校自主研发的在历史上具有首创意义或技术领先水平的仪器设备；
12、在我校科研、教学活动中曾发挥重大作用的“高、精、尖”仪器设备；
13、反映校内建筑、重点实验室、主要教学、办公场所的文字和声像材料；
14、校内重要建筑物在维修、改建过程中形成的文字、声像材料和图纸；
15、我校地上、地下各类管线布局的图纸、文件材料；
16、各单位认为有重要保存价值，需要归档的其他文件、声像材料和实物。

